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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溪肉串加工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阶段）
1、 [bookmark: _Toc26439]项目背景
贵溪市大力发展农产品串串加工产业，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8家增长到现在的80家，产值从1亿元跃升至30亿元。这一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一万余名农民灵活就业，年增收5亿元。串串产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其员工就业年龄不受限制、就业时间较为灵活，吸引了一批年龄超过50岁的农村妇女在企业就业，农村妇女从以前家庭的“老保姆”变成如今企业务工的“香饽饽”，平均月工资在4000-5000元，2024年全镇串串加工从业人员达2500人，农民从事肉串加工产业积极性极高。《鹰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鹰潭市推进优势重点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鹰府字〔2022〕63号）明确将畜禽、串串、预制菜产业确定为该市农业优势重点产业。贵溪市将串串（预制菜）列为优势重点农业产业，目标打造百亿级产业链（2027年规上企业超20家、产值达100亿元）。
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技术门槛不高、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产品质量不稳定等共性问题。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成为引导产业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强化标准制订，形成从原料采购、运输贮存、生产过程质量控制、食品添加剂使用、出厂检验等全过程的规范管理，形成串串产业团体标准。2025年5月，贵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贵溪市串串（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明确提出，支持制（修）订标准，加快推动串串（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形成从原料采购、运输贮存、生产过程质量控制、食品添加剂使用、出厂检验等全过程的规范管理，形成鹰潭串串产业团体标准。
前期调研发现，贵溪市部分小企业达不到《GB 3166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和《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要求，采集的部分产品检出菌落总素和大肠菌群超标，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等致病菌。统一的技术规范是保障产品安全、口味稳定的基础，直接维护“贵溪串串”的市场声誉和消费者信任。因此，为了贵溪串串产业规范可持续发展，提升贵溪串串品牌，编制符合贵溪特色肉串加工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十分迫切。
2、 [bookmark: _Toc21393]工作简况
（1） [bookmark: _Toc27537]任务来源
《贵溪肉串加工技术规范》的制定任务，由江西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提出并归口。2025年受贵溪市农业农村农粮局的委托，开展《贵溪肉串加工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研究；标准制定项目由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贵溪市农业农村农粮局共同实施。
（2） 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贵溪市农业农村农粮局、XXXXXXXXXXXXXXX。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张大文、廖且根、袁丽娟、叶梦珺、张莉、向建军、XXXXXXXXXXX。
3、 主要起草过程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先后开展了相关研究及资料、数据的整理和收集。标准立项之后，项目组组建了标准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具体步骤如下：
为做好《贵溪肉串加工技术规范》起草工作，起草组在制定标准时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慎态度，对我省贵溪市肉串加工企业和贵溪市串串产业协会对生产情况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听取有关人员及业内人士意见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查阅资料
根据任务要求，项目组查询、收集整理有关的信息资料，初步掌握贵溪肉串生产加工相关技术规范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二）实际调研
标准起草小组深入到我省贵溪市肉串加工企业和贵溪市串串产业协会进行现场调查、座谈。咨询国内肉串加工企业和肉类加工机构专家。
（三）标准起草
根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结合肉串加工生产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并参照了现有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组织编写团体标准《贵溪肉串加工技术规范》初稿，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定向征求意见（未经审查的不写本部分）
（五）标准审定（未经审查的不写本部分）
4、 [bookmark: _Toc10604]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的原则为确保贵溪肉串产品的质量安全，对贵溪肉串生产中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环节进行技术规范，通过技术要求减少贵溪肉串生产中存在的风险因子，避免因贵溪肉串的原料、加工及流通等生产全链条各个环节而导致上市销售的贵溪肉串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严守安全底线，这是最根本的原则。本文件严格执行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和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遵循科学、合理、可行的原则，力求做到规范、统一；同时遵循以下原则：
（1）政策性：制定本文件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
（2）先进性：对本文件中有关内容的确定，力求反映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
先进技术和经验，使标准中所规定的技术内容有利于减少肉串加工生产中存在的风险因子。
（3）规范性：在本文件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和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
（4）可操作性：可操作性是制定标准的必备因素，因此，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始终把经济实用和可操作性作为重要的依据，以便在执行中容易操作。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是在现有肉串加工标准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技术验证而确定，确保标准的可行性，使肉串加工生产主体便于操作，标准制定的内容是符合产业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18682]（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标准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贵溪肉串加工的选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卫生管理，原料、辅料、食品添加剂和包装，产品加工，产品质量，包装与标识，储存、运输和销售，追溯与投诉和档案记录等14部分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贵溪肉串加工的选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卫生管理，原料、辅料、食品添加剂和包装，产品加工，产品质量，包装与标识，储存、运输和销售，追溯与投诉处理要求，并描述了记录和内部自查等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贵溪肉串的加工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根据本文件内容的规范需要，引用相应的标准，所引用的标准均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引用的文件均为“现行有效”，且引用均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该部分主要是注明本文件引用的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等方面引用的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806.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07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T 22210 肉与肉制品感官评定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316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45547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通用技术规范
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含第1号修改单）
QB/T 5795 肉制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特别规定了贵溪肉串的术语定义，“贵溪肉串 Guixi meat skewers ，生产于江西省贵溪市境内，并具有贵溪市串串产业协会认证的品牌标识，以畜禽肉或其可食副产品为主要原料，配以调味料（含食品添加剂），经腌制、调制、穿制等工艺制成，使用前需经二次加工的非即食类调制肉制品。”其它术语适用于GB 14881和GB 3166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选址及厂区环境
适宜的生产场所是食品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的重要必备条件，这就要求建厂选址要正确，同时要具备优良的生产环境，优良的生产环境关系到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条件，同时也关系到食品生产以及企业的稳定发展。食品建厂要明确有利及不利条件，厂址选择还应考虑到食品工厂对环境因素的要求和对环境的影响，只有保持良好的生产环境才能有效避免原材料和食品的二次污染，了解生产场所的选址及环境要求，目的是使食品生产过程中食品污染降到最低。食品工厂的特殊性，要求厂址周边要有良好的卫生条件，附近不应有污染源。要远离粉尘、有害气体、放射性源等区域。工厂的选址要符合国家关于土地使用的政策要求，同时也要符合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厂区道路、绿化带也要合理规划，厂区内尽量不要有裸露地面，防止粉尘、扬沙。建厂选址环境卫生要求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良好的卫生环境是生产安全食品的基础，选址的卫生要求，是建厂应遵守的重要原则。国家标准《GB 1488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的选址及厂区环境。标准中直接引用GB 14881，选址及厂区环境应符合 GB14881的相关规定。
5. 厂房和车间
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和布局关系到生产各环节的运行，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及布局合理与否，关系到生产是否高效有序，关系到食品质量安全，如果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及布局不合理、不完善，就会造成生产过程中的交叉污染、物流混乱、设施不全、功能区混杂等一系列问题。原辅料贮存库房、生产车间等生成场所要与生产品种、数量相适应，并要保证生产场所环境整洁卫生，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这是食品生产最基本的要求。良好的厂房和车间的设计以及生产工艺流程有利于使人员、物料流动有序，设备分布位置合理，减少交叉污染发生风险。食品企业应从原材料入厂至成品出厂，从人流、物流、气流等因素综合考虑，统筹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布局，兼顾工艺、经济、安全等原则，满足食品卫生操作要求，预防和降低产品受污染的风险。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和布局应遵循下列要求：（1）厂房和车间的内部设计和布局应满足食品卫生操作要求，避免食品生产中发生交叉污染；（2）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应根据生产工艺合理布局，预防和降低产品受污染的风险。贵溪肉串的加工生产过程中包括原辅料采购、预处理、调制加工、冷却或冻结、包装、贮存、运输环节。国家标准《 GB 1488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和《GB 3166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对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和布局进行了详细规定。本标准对其进行了引用。
6. 设施与设备
在贵溪肉串加工中，设施与设备不仅是生产的工具，更是保障安全、提升效率和实现标准化的核心。（1）通风设施设备：保障空气质量与作业环境，及时排除湿热、油烟、蒸汽，控制温度湿度，防止冷凝水污染和微生物滋生。维持稳定的加工环境，保障肉串的干燥与风味，对烘烤/烟熏环节尤为重要。（2）清洁消毒设施设备：阻断微生物污染的直接工具，提供清洁消毒的水、专用清洗槽、工具消毒柜等，是卫生标准操作程序执行的基础。确保设备、工器具的卫生，是控制交叉污染、实现标准化生产的关键环节。（3）温湿度监控设备：全程质量控制的关键“眼睛”，对车间、冷库、解冻/腌制/烘烤等关键区域的温湿度进行连续监测与记录。确保从原料到成品全链条处于适宜条件，是保障安全、稳定工艺、满足法规追溯要求的核心。（4）供水、排水设施：生产的“血脉”与卫生基础，供应充足、符合卫生标准的生产用水；排水系统需通畅、防逆流与防鼠虫，防止交叉污染。直接接触原料和清洗，水质是关键；排水设计不当是常见卫生死角，需重点防控。（5）废弃物存放设施：防止厂区二次污染的枢纽，带盖、不透水、易清洗的专用容器，指定区域存放、及时清运，防止成为污染源和虫害滋生地。保持加工场所卫生整洁，是现代食品工厂现场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6）个人卫生设施：控制人为污染的第一道屏障，包括更衣室、洗手消毒池、干手器、风淋室等，确保人员以清洁状态进入车间。有效降低人员带入的污染，是任何规模化、规范化肉串加工厂的标配。（7）照明设施：保障操作安全与卫生监控，提供充足、不改变食品本色的照明，便于发现异物、彻底清洁和监控操作。充足照明是保障肉串挑拣、穿串等精细操作准确性以及卫生检查效果的基础条件。（8）仓储设施：保障物料与成品质量稳定的“守护者”，包括原料冷库、解冻间、辅料库、成品库等，需满足温度分区、先进先出、防霉防鼠等要求。确保原料肉品质、辅料安全及成品货架期，完善的冷链仓储是产业升级的硬性要求。在贵溪肉串加工中，各类设施设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体系。国家标准《 GB 1488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和《GB 3166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对各类设施与设备要求进行了详细要求及规定，直接引用。
7. 卫生管理
在贵溪肉串加工中，卫生管理是贯穿全程的生命线。卫生管理的一般要求、管理制度、厂房及设施管理、人员管理、虫害控制、废弃物处理、工作服管理等七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动态管理体系。（1）一般要求：体系基石与总纲领，确立全员参与的卫生文化，明确责任主体，要求建立文件化体系并定期自查。为所有具体制度提供框架，是产业从“经验式”生产转向“标准化”管理的首要标志。（2）管理制度：体系运行的“操作规程”，将卫生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程序文件（如清洁消毒程序、人员培训制度、原材料验收标准）。确保每家企业的卫生操作一致、可追溯，是形成稳定“贵溪风味”和统一品质的基础保障。（3）厂房及设施管理：硬件系统的持续维护，确保选址、布局、设备（通风、温控等）持续符合卫生要求，并建立日常维护、校准和维修计划。直接决定生产环境的稳定性和合规性，是保障肉串安全、防止交叉污染的物理基础。（4）人员管理：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变量，涵盖健康检查、持续培训（卫生知识、操作规范）、个人卫生习惯监督与考核。人是执行者，培训能将制度转化为行动。对于穿串、配料等环节，人员卫生直接影响最终产品安全。（5）虫害控制：主动防御体系，建立预防为主（防止进入、栖身）的灭虫、防鼠计划，使用安全方法，并记录检查与处理情况。肉类加工易吸引虫鼠，系统化的虫害控制是保障原料与成品不受污染、通过审核的必要条件。（6）废弃物处理：切断厂内污染链，规定废弃物（边角料、包装物等）的即时分类、密封存放、及时清运和合法处理，防止交叉污染与异味。保持加工现场清洁，避免成为虫害滋生源和污染源，体现现代化工厂的管理水平。（7）工作服管理：人员与产品间的物理屏障，根据不同清洁区配备专用工作服（帽、鞋），并统一清洗消毒，确保其本身不会成为污染源。有效防止头发、皮屑、衣物附着微生物污染产品，是人员卫生管理的直观体现和最后一道防线。国家标准《GB 1488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对卫生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本标准直接引用。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
8. 原料、辅料、食品添加剂和包装
在贵溪肉串加工中，原料、辅料、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的品质，共同构成了产品质量的“第一道防线”和“风味基石”。它们直接决定了最终产品是否安全、是否合法、是否具有稳定独特的风味与外观。原料（主要为肉品），产品的主体与安全基础，必须来自合规供应商，具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防止农兽药残留、微生物污染等源头风险。新鲜度、肥瘦比例、持水性等直接影响肉串的口感（嫩度、多汁性）和出品率，是“贵溪肉串”风味与口碑的根本。优质、稳定的原料肉是保证产品“鲜、香、嫩”特质的物质基础，也是产业信誉的起点。辅料（如香辛料、调味料），风味特色的决定性因素，需关注微生物、重金属及掺假造假风险（如辣椒粉中掺有色素），其产地、品种、配比的标准化，是形成并稳定“贵溪肉串”独特腌制风味和色泽的关键。辅料的配方与工艺是核心商业秘密和地域风味的标识。其品质管控直接关乎产品特色的传承与一致性。食品添加剂合理使用（如少量护色剂、水分保持剂）旨在保障工艺效果和产品安全，而非掩盖劣质原料。在规模化生产中，合规、精准地使用添加剂是实现标准化生产和安全保质的技术保障，必须建立严格的使用和记录制度。包装材料，产品的“外衣”与品质守护者，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需符合食品级标准，不得迁移有毒有害物质。同时，需根据产品特性（如需冷冻）选择具有相应阻隔性、耐温性、密封性的材料，以保持品质、防止污染，良好的包装不仅能延长货架期、减少损耗，其外观设计和标识更是品牌形象与消费者建立信任的第一媒介。
国家标准《GB/T 29342-2012 肉制品生产管理规范》、《GB/T 34264-2017 熏烧焙烤盐焗肉制品加工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QB/T 8120-2025 冷藏调制食品》对原辅料、配料和包装材料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本文件参考相关要求制定。《GB 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还应满足其规定。
9. 产品加工
在贵溪肉串的标准化加工中，从原料到成品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原料处理，腌制、滚揉，穿制，摆盘，速冻，内包装，金属探测等8个核心工序，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风味塑造与安全守护”链条。（1）原料处理：为后续加工提供洁净、合规的原料，去除筋膜、淤血、杂质等，提升口感与外观统一性；按规格切割，保证后续穿串大小均匀，受热一致。（2）腌制、滚揉：赋予核心风味、改善质地，通过调味料、香辛料、添加剂（合规）的渗透，形成“贵溪肉串”独特风味和色泽。通过物理按摩，促进腌料吸收，提取蛋白质，增加嫩度、保水性和粘结性。是形成产品差异化标志性口味和口感的最关键步骤。滚揉工艺直接影响肉串的嫩度和多汁性。（3）穿制：定型，便于后续加工与食用，将腌制好的肉块按既定数量、形状穿在签上。要求长短一致、排列均匀，确保后续摆盘、速冻、烘烤/油炸时受热均匀。穿制的规整度是产品工业化、标准化水平的直观体现，直接影响最终外观和消费体验。（4）摆盘：实现高效速冻，防止粘连变形，将穿好的肉串单层平铺于速冻盘或传送带上，确保肉串间不重叠、不粘连，以便冷空气能均匀、快速地通过每一根肉串。是确保速冻效果均匀、产品形态完整、易于后续分离包装的前提。操作不当易导致冻结成块或变形。（5）速冻：快速锁定鲜度、品质与形态，在-30℃或更低的温度下快速冻结，使肉串中心温度在短时间内通过最大冰晶生成带。能最小化冰晶对肉细胞的破坏，最大程度保持解冻后的汁液和嫩度。是维持产品商业品质、延长货架期的核心技术。速冻质量直接影响产品解冻后的口感、风味和外观。（6）内包装：保护产品、防止污染、信息标识，将速冻后的单根或定量肉串装入食品级包装袋中。需抽真空或充氮以延缓氧化，并立即密封。包装上应标识生产日期、批次等信息。隔绝微生物、防止水分流失和氧化酸败。是连接生产与追溯系统的载体。（7）金属探测：剔除物理性危害的最后一道防线，让所有内包装后的产品通过高灵敏度的金属探测仪，检测并自动剔除可能混入的铁、非铁、不锈钢等金属异物。是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中的关键控制点，是履行生产者责任、保障消费者安全的强制性且最有效的物理筛查步骤。
(1) 原料处理
《GB/T 34264-2017 熏烧焙烤盐焗肉制品加工技术规范》规定了原料处理，要求生鲜原料肉温度应控制在4℃以下，冷冻原料根据需要解冻后使用,解冻间(或解冻设备)的温度保持在18℃以下，解冻后的原料肉中心温度应控制在4℃以下。对原料进行必要的修整或分割。此部分参考了其要求。
(2) 腌制、滚揉
《GB/T 34264-2017 熏烧焙烤盐焗肉制品加工技术规范》规定了腌制、滚揉的环境温度应控制在0℃~4 ℃，应做好腌制或滚揉控制记录。此部分参考了其要求。
(3) 穿制、摆盘
《GB 4806.1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适用于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竹签应符合GB 4806.12规定。采用手工串制，可选用一头尖的竹签，竹签表面要求光滑无刺，粗细长短均匀，无霉斑，无弯曲。竹签先放在80℃的热水中泡15 min，清洗干净备用。串制时，要求严格执行清洗消毒制度，每串穿的数量一致, 要求把竹签从牛肉中心穿过，穿肉部分不露尖，不挂残渣。穿制过程中，加工车间温度应不高于20℃。同一批次的竹签质量和规格应在标示值的10%范围，同一批次的肉串质量应在标示值的20%范围。
(4) 速冻
《GB/T 25007-2010 速冻食品生产HACCP应用准则》要求速冻装置内部空气温度应预冷到≤-30℃，被冻食品的中心温度达到一18℃或更低，冻结过程完成。因此，摆好的盘按顺序送入速冻库，在库内空气预冷至-30℃条件下速冻至产品中心温度达到-18℃。
(5) 内包装
速冻好的串串脱盘后, 在10℃以下环境包装封口, 包装装箱时间不能太长。速冻好的串串脱盘后，肉串竹签尖端露头的宜放置在托盘中包装，肉串竹签尖端不露头可防止在塑料袋密封。在10℃以下环境包装封口，包装装箱时间不超过10 min。
(6) 金属探测
包装好的产品, 逐袋过金属探测仪, 检测合格的产品方可入库。
10. 产品质量
在贵溪肉串加工中，产品质量的五个维度——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微生物限量、污染物限量和净含量，共同构成了衡量产品是否“安全、优质、合规、诚信”的完整标尺。它们不仅是技术指标，更是法规要求、消费者承诺和品牌信誉的量化体现。感官要求包括色泽、香气、滋味、形态、质感以及是否有正常视力可见的异物。是消费者直接判断产品是否新鲜、可口、有食欲的第一依据。合格的感官特征是产品正常加工和储存的最直观证明。统一的感官标准是区域品牌形象稳定的关键。理化指标通常包括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等。过氧化值衡量肉串中脂肪（特别是肥肉或添加油脂）的氧化酸败程度。挥发性盐基氮客观评价原料肉的新鲜度以及产品中蛋白质的分解程度。值越高，说明肌肉蛋白因微生物或酶作用分解越严重，新鲜度越差。能有效发现使用不新鲜、变质原料的风险。微生物限量，严格规定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等项目的限量值。直接反映生产全过程的卫生控制水平（环境、人员、设备） 和冷链管理的有效性。超标意味着存在腐败变质或致病风险，是一票否决的安全指标。是规模化生产下，保障食品安全、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刚性底线，也是产品能安全流通至更广阔市场的通行证。污染物限量依据国家标准（GB 2762）对重金属（如铅、镉）、亚硝酸盐等环境或加工中可能引入的有害物质进行限量。主要管控加工设备迁移、特定工艺带来的潜在慢性健康风险。体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风险管理。	督促企业严格筛选原料供应商，并优化工艺，以降低特征性污染物风险，提升产品安全层级。净含量指去除包装后产品的实际重量，必须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平均实际含量不得低于标示量。是企业诚信与计量法规的“试金石”，是对消费者的明确承诺，关乎商业诚信。短斤少两属于欺诈行为，将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规范的净含量管理是品牌建立长期信任的基础，也是避免法律风险的基本商业准则。
(1) 感官要求
《GB 19295-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中对感官要求色泽，滋味、气味和进行了规定；《GB 270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中对感官要求色泽、气味和状态进行了规定，《QB/T 8120-2025 冷藏调制食品》中对感官要求色泽、气味与滋味、组织形态、杂质进行了规定，综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对感官要求色泽、气味与滋味、组织状态和杂质进行了详细规定。《GB/T 22210-2024 肉与肉制品感官评定规范》规定了肉与肉制品感官评定的评定场所与设备、评定人员要求，确立了评定程序，界定了术语和定义，描述了评定样品及评定记录管理，适用于肉与肉制品的感官评定。文件中对调理肉制品色泽、气味、滋味、组织状态和杂质的评定方法进行了详细规定（表1），本文件直接引用。
表1感官指标及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GB/T 22210

	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味
	

	滋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
	

	组织状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组织状态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 理化指标
《QB/T 8120-2025 冷藏调制食品》和《GB 19295-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对理化指标过氧化值含量进行了限定，《GB 270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对理化指标挥发性盐基氮限量进行了规定，本文件依据上述标准设定理化指标为过氧化值和挥发性盐基氮（表2）。
表2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 g）      ≤
	0.25
	GB 5009.227

	挥发性盐基氮/（mg/100 g ）           ≤
	15
	GB 5009.228


(3) 微生物限量
食源致病微生物是伴随食品、食用农产品整个产供过程的关键潜在生物危害因素，严重威胁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给人类和动物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食源致病微生物一方面通过污染食品、食用农产品，使其发生腐败、变质，直接损害产品品质，给产业造成巨大浪费和损失；另一方面以食品、食用农产品为载体或传播媒介，通过病原体直接或者代谢的毒素间接损害机体，引起肠胃疾病、器官衰竭乃至诱发癌症等临床症状，是人类和动物日常疾病最主要诱因之一。因此，对食源致病微生物的安全有效防控，是保障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必要手段，直接关乎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和食品、食用农产品产业的优质可持续发展，是广大科研工作者努力探索研究的目标，更是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大肠菌群：指一群在一定培养条件下能发酵乳糖、产酸产气的需氧和兼性厌氧的革兰氏阴性无芽胞杆菌。大肠菌群多存在于温血动物粪便, 一般主要以该菌群检出的情况表示食品中被粪便污染的程度。大肠菌群的检出与否直接反映了食品是否存在被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 是确定食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具有威胁的重要指标。食品中大肠菌群数超标不仅会引起食品的腐败变质, 而且会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爆发。
沙门氏菌（Salmonella）：沙门氏菌是一群寄生于人和动物肠道内的无芽孢革兰氏阴性杆菌,其菌型繁多,分布广泛,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原菌。人若食用了感染沙门氏菌的病畜或病禽的肉制成的食品或被病畜或病禽的粪便感染的食物,会患沙门氏菌病,死亡率达1%~4%。因而,沙门氏菌作为食品中致病菌检测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公共卫生、食品卫生、畜牧兽医和口岸检疫中都有重要的意义。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是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由于其能耐低温、酸性、高盐等各种极端环境使其易通过各种途径传播造成多种食品污染，如肉制品、奶制品、水产品、蔬菜等，尤其是其嗜冷的特性是冷藏食品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病原菌之一。单增李斯特菌能引起人、畜的李斯特菌病，感染后主要表现为败血症、脑膜炎和单核细胞增多，特别对孕妇、新生儿、老年人和免疫缺陷病人危害严重。
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是重要的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常引起皮肤、黏膜及多种器官的化脓性感染。在人类医学临床实践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可引发从皮肤脓肿到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广泛疾病。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Diarrheagenic escherichia coli）：是大肠埃希氏菌中致病性最严重的一种食源性致病菌，主要存在于牛肉、牛奶、水果及其制品中，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危害，甚至引发死亡。本次共采集14个肉串冷冻样品，其中2个五花肉串，5个鸭肉原料肉串，7个鸡肉原料肉串，结果显示如下（表3）：2个样品菌落总数超标，几乎所有样品大肠菌群均处于高风险值范围。3个样品中检出沙门氏菌，且该三个样品原料中均含鸡肉，辅料中均含有奥尔良腌料，提示辅料和原料均可能带入致病菌风险。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最高，8个样品中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超过57%。其中2个五花肉串样品全部检出，2个鸭肉原料肉串检出，4个鸡肉原料肉串检出。提示金黄色葡萄球菌在肉串加工生产过程中存在广泛性的污染风险。8个样品中检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其中2个五花肉串，3个鸡肉原料肉串和3个鸭肉原料肉串检出，检出率超过57%。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多起李斯特菌感染事件大多与冷冻/冷藏食品、即食食品等相关产品有关，且单增李斯特氏菌可通过眼及破损皮肤、粘膜进入体内而造成感染，孕妇感染后通过胎盘或产道感染胎儿或新生儿，提示在肉串企业生产车间应严格控制卫生条件，密切关注操作工人身体情况，特别是怀孕女性尽量避免在制作车间工作。2个样品中检出致病性大肠埃希氏菌，其中一个五花肉串，一个鸡肉原料肉串。14个样品中有13个肉串样品中检出致病菌。
表3 贵溪肉串取样微生物分析结果
	样品描述
	菌落总数(CFU/g)
	大肠菌群数
(CFU/g)
	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五花肉串
	1.92×106
	1.48×104
	未检出
	检出
	检出
	检出

	泡椒鸭肉小串
	2.92×106
	4.19×105
	未检出
	检出
	未检出
	检出

	牛肉风味
	1.42×106
	5.2×10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检出

	至尊五花串
	9×105
	1.07×105
	未检出
	检出
	未检出
	检出

	手把串 鸡肉小串
	2.14×106
	2.27×105
	未检出
	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咖喱鸡肉串
	2.06×106
	9.28×104
	检出
	未检出
	检出
	未检出

	鸡肉小串
	1.48×106
	2.88×104
	未检出
	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汼肉风味小把串
	4.65×105
	1.27×104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铁板韩式鸡肉串
	3.8×105
	3.78×104
	未检出
	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骨香肉连
	2.1×107
	5.44×106
	检出
	检出
	未检出
	检出

	汼肉风味小串
	1.05×106
	1.25×105
	未检出
	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鸡肉风味小串
	3.2×105
	1.68×104
	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检出

	鲜肉小串
	2.21×107
	2.68×1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检出

	调理鸡腿串
	4.65×105
	1.41×10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检出


《QB/T 8120-2025 冷藏调制食品》、《GB 19295-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和《GB 29921-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对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规定了微生物限量要求（表4）。
表4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25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1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
	5
	0
	0
	—
	GB 4789.4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5
	0
	0
	—
	GB 4789.30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5
	0
	0
	—
	GB 4789.6

	注：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按GB 4789.1执行，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4) 污染物限量
《GB 2762-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规定了食品中铅、镉、汞、砷、锡、镍、铬、亚硝酸盐、硝酸盐、苯并[a]芘、N-二甲基亚硝胺、多氯联苯、3-氯-1，2-丙二醇的限量指标。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相应食品类别项下的规定。
(5) 净含量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在其商品包装的显著位置正确、清晰地标注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净含量的标注由“净含量”（中文）、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或者用中文表示的计数单位）三个部分组成。《JJF 1070-2023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含第1号修改单）》规范规定了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要求，计量检查，计量检验过程的抽样、检验，评定活动的要求及程序。适用于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监督检验和仲裁检验，委托检验可参考本规范进行。生产和销售定量包装商品的单位亦可参照本规范进行自控检验。因此净含量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检验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11. 包装与标识
[bookmark: OLE_LINK1]在贵溪肉串加工中，产品包装与标识不仅是简单的包裹和标签，而是保障安全、传递信任、创造价值并满足法规要求的综合性环节。包装具有物理保护功能，能防止肉串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受到污染、变质或损坏；同时也是信息传递的媒介，通过标签向消费者传达产品信息、使用方法和安全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国家标准《GB 7718-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或者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或长度标识的食品；也包括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包括必须标注的内容如产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等。对于贵溪肉串这种地方特色食品，包装标识还承载着品牌建设和文化传播的功能。良好的包装设计可以突出“贵溪肉串”的地域特色，增强产品辨识度，提升品牌价值。同时，完善的标识也是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快速定位流向、实施召回。《GB 7718-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GB 28050-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准规定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上有关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描述与说明。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和食品储运包装，如标示营养标签应按本标准实施。《GB/T 191-2025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界定了包装装卸、储存和运输的图形符号标志（以下简称标志）的名称、图形符号、尺寸、颜色，描述了其应用方法。适用于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的设计与使用。贵溪串串产业协会认证的品牌标识，是贵溪串串产业从“分散加工”走向“品牌集群”、从“供应原料”走向“经营市场”的关键一步。它不仅是一个“质量章”，更是一个“升级章”和“市场通行证”，最终目的是让贵溪串串产业的整体价值得到飞跃。标识和标签应符合GB 7718和GB 28050的规定，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符合本文件的产品应在包装上体现贵溪串串产业协会认证的品牌标识。
12. 储存、运输和销售
在贵溪肉串的产业链中，储存、运输和销售是决定前期所有品质控制成果能否最终兑现的“临门一脚”。这三个环节共同构成了产品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的品质守护闭环，任何一环的疏漏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GB 2079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标准规定了肉和肉制品采购、运输、验收、贮存、销售等经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要求。适用于肉和肉制品经营活动。本标准的肉包括鲜肉、冷却肉、冻肉和食用副产品等。产品的储存、运输和销售应符合GB 20799和相关产品的规定。
13. 追溯与投诉处理
(1) 追溯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2) 投诉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在贵溪肉串的加工与销售中，追溯系统与投诉处理机制不是事后补救措施，而是保障食品安全、主动进行风险管理、维护品牌信誉并驱动持续改进的核心战略系统。应制定投诉处理程序和贵溪肉串质量安全问题的应急处置预案，一旦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应立即追查原因，采取相应纠正措施；建立问题产品召回程序，可快速、有效召回产品。
14. 档案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从事食品批发业务的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批发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5、 [bookmark: _Toc24289]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标准制定与严格实施夯实了产业的社会效益根基：保障食品安全底线、创造稳定就业岗位、提升区域整体生产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凝聚起“贵溪肉串”的区域公用品牌公信力；从而驱动整个产业从“规模增长”迈向“价值增长”，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与相互转化。
6、 [bookmark: _Toc27563][bookmark: _Toc32678][bookmark: _Toc19998][bookmark: _Toc25297]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制定的团体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冲突，部分指标严于现行国家产品执行标准。
7、 [bookmark: _Toc30044][bookmark: _Toc21793][bookmark: _Toc992][bookmark: _Toc27961]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8、 [bookmark: _Toc19933]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经查，未识别到与本标准技术内容有关的专利。
9、 [bookmark: _Toc25217][bookmark: _Toc2635][bookmark: _Toc8240][bookmark: _Toc4708]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正式发布后，设置6-12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新设立企业必须完全按新标准建设；现有企业需对照标准进行自我整改提升。该标准主要由负责起草单位组织、策划，开展标准宣贯。详细讲解本标准的意义及相关要求。制定标准实施细则，让贵溪串串加工企业能够执行标准。
10、 [bookmark: _Toc10720]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bookmark: _Toc287031360]本文件没有需要说明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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